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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燃煤火力電廠環評課題評析 

王志遠*、杜悅元**、李建平*** 
 

摘   要 

國內預估至 114 年止，在已考量使用各項再生能源、潔淨能源、生質能、汽

電共生、核能和水力發電後，燃煤電廠仍將佔發電裝置容量 46~50%。且預估全球

石油及天然氣能源僅剩下 40 及 65 年左右的開採年限，煤則尚可開採 155 年，故

燃煤電廠在未來仍將佔有一定比例。但為降低其環境影響，本文將就溫室氣體減

量、空氣污染防制、溫排水影響及煤灰處置及再利用等課題加以探討。  

溫室氣體減量方面，台電將採行 7 項策略內含 13 項行動方案進行減量，若以

9608 電源開發方案與 87 年全國能源會議前無減量措施基準相較，至 105 年時 CO2

排放量可由 141.6 百萬噸減為 107.6 百萬噸。空氣污染防制方面，硫氧化物／氮氧

化物／粒狀物小時排放濃度將控制於 30 ppm／30 ppm／20 mg/Nm3 以下，而由 78

年至 95 年間比較每百萬度電排放空氣污染物，其粒狀物已減少 95.4%，硫氧化物

減少 91.6%，氮氧化物減少 69.4%；溫排水及煤灰亦將有效處理及再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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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我國能源供應高度依賴進口，但為因應京都議定書全球溫室氣體減量需求，

我國於民國 94 年召開「全國能源會議」加以因應，隨後並修訂部分內容。依據經

濟部能源局 96 年「長期負載預測與電源開發規劃摘要報告」內容指出，94 年「全

國能源會議」與能源部門有關結論包括：  

1.積極發展無碳再生能源：預定109年達到700~800萬瓩，114年達到800~900萬瓩，

未來以達成發電裝置容量12%為目標。  

2.擴大低碳(天然氣)潔淨能源使用：提高燃氣發電容量因數及增設新燃氣電廠，後

於95年修訂天然氣總用量目標，預定天然氣總用量在109年達到1,600萬公噸，114

年達到2,000萬公噸。  

3.推動區域性廢棄性生質能發電：預定104年達85萬瓩、109年103萬瓩，約佔總發

電容量1.4%。  

4.推廣汽電共生系統，預定99年目標800萬瓩，109年1,000萬瓩。  

5.能源結構調整方向：規劃能源結構配比在109年約為：煤46~47%、燃油3%、燃

氣26%、核能9%、抽蓄水力5%、再生能源10~11%；到114年約為：燃煤48~50%、

燃油2~3%、燃氣27~28%、核能5%、抽蓄水力5%、再生能源10~12%。  

故預期國內至 114 年為止，在已考量使用各項再生能源、潔淨能源、生質能、

汽電共生、核能和水力發電後，國內燃煤電廠仍將佔發電裝置容量 46~50%。且同

樣依據上述經濟部能源局 96 年「長期負載預測與電源開發規劃摘要報告」指出，

預估全球石油及天然氣能源僅剩下 40 及 65 年左右的開採年限，煤則尚可開採 155

年，詳表 1 所示，故另就能源供應角度而言，燃煤電廠在未來亦勢必仍佔有一定比

例。為降低燃煤電廠之環境影響，本文將分別就溫室氣體減量、空氣污染防制、溫

排水影響及煤灰處置及再利用等課題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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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5 年各類初級能源可開採年限統計  

總類  蘊藏量  生產量  預估可開採年限  

石油  1,200.7 千百萬桶  8108.8 千桶 /日  40.6 年  

天然氣  179.83 兆立方公尺  2,763 十億立方公尺 65.1 年  

煤  909,064 百萬噸  5,852.5 百萬噸  155 年  

 

二、溫室氣體減量 

為因應京都議定書規範，我國於 1998 年及 2005 年先後召開 2 次全國能源會

議，主要任務在研擬出符合國內現況及京都議定書最新趨勢之能源政策。而在無碳

與低碳能源的發展受限情況下，為維持穩定的電力供應，仍須由火力發電彌補供電

缺口。台電公司身為國內主要電力供應者，為因應上述要求，並依據國家能源政策，

兼顧未來電力需求成長，提出電源開發方案，以兼顧能源安全、環境永續及經濟發

展 3 項前提下研擬可行之溫室氣體整體管制策略，分述如后。  

2.1 台電公司溫室氣體減量限制因素分析  

台電公司參考國際間先進國家電力事業之溫室氣體管制策略，在各種可行策

略中，台電公司仍存有以下 3 項限制因素：  

1.能源政策  

台電公司為遵循政府既定之非核家園能源政策，計畫逐步降低核能發電之

比例，故排除選用無溫室氣體排放之核能燃料作為減量工具。  

2.再生能源供電穩定度與天然氣源不足  

再生能源如風力、太陽能等必需仰賴天候狀況，對於我國發展高科技產業

需求穩定電力無法有效供應。據此，台電公司欲以再生能源來減少二氧化碳排

放，將面臨能源安全問題。  

3.電價配合調整受限  

依照目前電價，未來若核能除役，欲擴大使用天然氣或再生能源，以及引

進「碳捕捉與儲存」技術，或課徵能源稅等，均會導致發電成本逐步墊高。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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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價仍然無法反映成本，勢必造成台電公司在營運上的嚴重衝擊，亦無法以電

價作為抑制用電成長的工具，否則需另有足夠的資金引進二氧化碳控制技術。  

2.2 台電公司溫室氣體管制策略  

台電公司依據目前國內外情勢，參考國際間先進國家電力事業之作法，針對

整體發電部門規劃溫室氣體管制策略，持續推動相關減量實施計畫，茲說明如下。 

1.整體發電部門 CO2減量方案  

台電公司身為國內主要電力供應者，對於溫室氣體管制之努力責無旁貸，

惟以國營事業的角色，必須依據國家能源政策，配合未來電力需求之成長，提

出電源開發方案。由於 CO2 目前並無成熟商業化之碳捕捉儲存或去除技術，因

此台電公司亦以整體發電部門加以考量，藉由下列 2 項相關控制因應措施，來

減少 CO2 的排放。  

(1)溫室氣體管制策略  

台電公司依據目前國內外情勢，參考其他先進國家電力事業之作法，規

劃溫室氣體管制策略，包括 7 項策略並內含 13 項行動方案，如表 2 所示。台

電公司持續進行發電效率提升計畫，未來亦將遵照主管機關所訂定之減量目

標，再進一步修訂 CO2 之減量方案。  

(2)待碳捕捉儲存(CCS)技術可行、商業化，且台灣之 CO2 貯存條件亦能配合時，

台電公司將優先引進採用，以抑制 CO2 增量。  

2.整體發電部門 CO2管制策略之減量效益預估  

台電公司自民國 87 年開始，即配合全國能源會議結論及國家能源政策調整，進

行電源開發方案規劃，包括再生能源開發及擴大使用天然氣；配合能源供應端

管理策略的執行，CO2 減量效益預計自 96 年後將逐年顯現。此外，依台電公司

盤查結果，95 年度各火力機組發電溫室氣體排放強度為 0.556 kg CO2 當量 /每度

電；而以 9608 電源開發方案推估，預估至 107 年時，各火力機組發電之溫室氣

體排放強度可降至 0.51 kg CO2 當量 /每度電，參見圖 1。CO2 排放量方面，若以

9608 電源開發方案與 87 年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前無減量措施之基準情境(即未

執行能源供應端管理策略的行動方案，包括新設機組採最佳可行技術、提升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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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火力發電機組平均效率、開發適當天然氣發電比例、增加再生能源比例等措

施)相較，至 105 年時 CO2 排放量可由 141.6 百萬噸減為 107.6 百萬噸，參見圖 2

所示。  

 

表 2  台電溫室氣體管制策略摘述表  
 

管制策略  行動方案  實施計畫 /努力方向  

1.能源供

應端管

理  

1.新設機組採最佳可行技術

2.提升既有火力發電機組平

均效率  
3.開發適當天然氣發電比例

4.增加再生能源比例  
 

採用超臨界發電機組，效率達 42.3% 
逐步改善既有機組效率，已有 36.2 萬

噸之減量實績  
燃氣機組裝置量達 36.3%（107 年底） 
持續發展再生能源，能源局預估目標

為 107 年裝置容量達 590 萬瓩  

2.能源需

求端管

理  

5.推廣節約用電降低發電負

載  

95 年度宣導達 299,880 人次。  
95 年度訪問 100 千瓦以上用戶達 5,102
戶  

配合能源局推動節能作法與措施  
持續推動台電公司內部節能  
每年辦理 1 場節能觀摩會及 1 場空調

運用技術研討會  

3.輸配電

系統改

善  

6.改善輸配電效率，減少線

路損失  
7.加強 SF6 管控，減少逸散

發生   

線路損失維持在 5%以下  
96 年開始建置管理系統，加強回收再

利用  

4.管理監

督查證  

8.加速推動溫室氣體管理系

統建置能力建構及訓練機

制  
9.建置環境會計制度  

96 年完成火力電廠 ISO 14064 驗證  
96 年完成永續報告書  
96 年完成環境會計系統建置，檢視環

境績效  

5.技術研

發  
10.發展溫室氣體減量與再

生能源技術  

積極推動相關技術研發工作（再生能

源技術、新能源技術、CO2 回收與再

利用技術研究等）  

6.加強植

栽  
11.持續推廣植栽與綠美化

工作  

既有廠區持續辦理植栽工作  
新開發計畫規劃提撥工程費 0.1%用於

植栽 /綠化  

7.國內 /國
際合作  

12.與政府部門簽訂合作備

忘錄  
13.參與國內 /國際減量計畫  

95 年起 7 個單位參與能源局自願減量

計畫(包括通霄、台中、興達、林口、

協和、大林等 6 座電廠，以及發電處) 
配合主管機關簽訂合作備忘錄  
未來尋求國際間合作計畫以有效進行

減量機制，如排放交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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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台電公司 9608 案之 CO2 排放強度降低效益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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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台電公司 9608 案與無減量措施基準情境比較之 CO2 排放減量效益估算  

 

此外，台電公司深知身為我國主要電力供應者，除有責任肩負電力安全與品

質之外，在溫室氣體管制策略上亦須及早規劃，其中包括新設及更新擴建燃煤機組

總熱效率提升至 42.3%，以林口、深澳與大林等 3 個電廠為例，老舊機組更新時將

採用「超臨界發電機組」，不僅發電效率高，而且平均每度電的二氧化碳排放強度，



工業污染防治   第 105 期(Jan. 2008) 85 

將比國外電廠更低，由 CARMA 資料庫網站（監控全球發電業二氧化碳排放量的

資料庫網站）公布資料推算，國外南韓保寧電廠每度電為 1.31 公斤、香港青山電

廠 1.27 公斤、俄羅斯 REFTINSKAYA 電廠 1.3 公斤、中國托克託電廠 1.37 公斤、

麥寮電廠 1.01 公斤、印度溫迪亞傑爾電廠 1.4 公斤、日本碧南電廠 1.03 公斤、南

非肯德爾電廠 0.93 公斤、德國 JANSCHWALDE 電廠為 1.05 公斤，而林口、深澳

與大林更新採用之超臨界機組預估每度電將降至 0.839 公斤水準，有效降低平均每

度電的二氧化碳排放量，達到更佳之節能成效。  

三、空氣污染防制 

火 力 發 電 以 燃 燒 化 石 燃 料 產 生 熱 能 發 電 ， 燃 燒 過 程 中 將 產 生 大 量 空 氣 污 染

物，尤其以燃煤為主之火力發電計畫，其空氣污染排放更受重視，主要污染物包括

粒狀污染物、硫氧化物及氮氧化物。故台電公司在進行新電廠之規劃及舊電廠之更

新計畫中，皆加強空氣污染防制之規劃，以期降低燃煤火力計畫對於空氣品質之影

響。  

關於空氣污染排放規劃之考量因素包括：區域空氣品質管制之影響、空氣污

染排放總量之變化及空氣污染防制技術之限制 3 項，分別說明如後。  

1.區域空氣品質管制之影響  

此項目主要由法規符合度進行考量，包括煙囪排放各項空氣污染物之排放

濃度、對空氣品質之影響及容許增量限值之評估等。  

(1)空氣污染物排放濃度規劃  

為減輕燃煤電廠對於周遭環境之影響並符合日趨嚴格之排放標準，空氣

污染物排放濃度除符合「電力設施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外，電廠排放規劃

更進一步以環保署公告之「固定污染源最佳可行控制技術」為目標。依此，

燃 煤 電 廠 各 項 空 氣 污 染 物 之 排 放 濃 度 將 達 到 50 ppm ／ 50 ppm ／ 31~32 

mg/Nm3(硫氧化物／氮氧化物／粒狀污染物)之水準，詳表 3 所示，為達此一

水 準 ， 燃 煤 電 廠 必 須 裝 設 高 效 率 之 空 氣 污 染 防 制 設 備 ， 包 括 排 煙 脫 硫 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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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D)、低氮氧化物燃燒器及選擇性觸媒還原技術(LNB＋SCR)和靜電集塵器

(EP)等。  

表 3  電廠空氣污染物排放濃度要求  

污染物  電力設施排放標準  
(民國 90 年以後)1 最佳可行控制技術 2 

硫氧化物  200 ppm 
排放濃度≦50 ppm 或  
排放削減率≧90% 

氮氧化物  250 ppm 
排放濃度≦50 ppm 或  
排放削減率≧80% 

粒狀污染物  ≦31~32 mg/Nm3 ≦31~32 mg/Nm3 

備註：1.「電力設施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88 年 3 月 31 日環署空字第 0017426
號。  

2.「固定污染源最佳可行控制技術」，91 年 10 月 30 日環署空字第

0910075163A 號。  
 

(2)電廠排放對空氣品質之影響  

在規劃過程中，需以空氣品質模式進行模擬，以瞭解電廠排放對於環境

空氣品質之影響。為求模擬結果之客觀性與合理性，模式條件將依據環保署

87 年公布之「空氣品質模式評估技術規範」(以下簡稱「模式規範」)進行設

定。  

不論新設電廠或舊電廠更新計畫，模擬排放量之設定，皆保守假設電廠

之各污染物排放皆為增加之排放量進行。結果之判斷，則以各污染物最大著

地濃度疊加背景濃度後可符合空氣品質標準為原則；若無法符合此一原則，

則進一步檢討各污染物排放濃度之規劃。  

(3)空氣污染物容許增量限值評估  

為進一步有效防制空氣品質惡化，環保署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訂定「空

氣污染物容許增量限值」，規範各項空氣污染物經模擬後，其模擬增加之空

氣污染物濃度，應符合容許增量限值。此外，亦公告「空氣品質模式模擬規

範」(以下簡稱「模式模擬規範」，92 年 12 月 25 日修正公告)，模擬時使用

之模式，則取決於空氣污染物項目以及污染源排放量之規模。相關排放規模

及應使用模式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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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目前規劃設置之燃煤火力機組之規模，需以高斯擴散模式模擬原生性

空氣污染物之增量濃度，並以網格模式模擬臭氧及衍生性空氣污染物之增量

濃度。模擬時排放量之設定則以增加之排放量為原則。模擬結果之判斷，以

單一機組之各污染物在不同防制區之最大增量濃度需符合各防制區容許增量

限值為原則；若同年累計新增 2 個以上機組，在二級防制區增量疊加背景濃

度後需符合空氣品質標準；在三級防制區，總增量需符合容許增量限值。  

 

表 4 「空氣品質模式模擬規範」排放規模與模式之應用  

條件  單位  SOx NOx VOC TSP 
新增設變更達

一定規模 1 公噸 /年  60 40 30 15 

新設公噸 /年  60 40 - 15 
應使用高斯模

式模擬其增量 2 公噸 /年，控制處理後既有污

染源增加 20%以上  250 200 - 200 

公噸 /年，應模擬臭氧濃度增

量   合計達 500 未達

1,000  
應使用軌跡或

網格模式模擬 2 公噸 /年，應模擬衍生性懸浮

微粒濃度增量  
合計達 500 未達

1,000   

公噸 /年，應模擬臭氧濃度增

量   合計達 ,1000 以上  
應使用網格模

式模擬 2 公噸 /年，應模擬衍生性懸浮

微粒濃度增量  合計達 1,000 以上   

資料來源：1.「新(增)設或變更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量規模」，91 年 10 月

30 日環署空字第 0910075163 號公告。  
2.「空氣品質模式模擬規範」，92 年 12 月 25 日環署空字第 0920094227

號公告。  
 

2.空氣污染排放總量之變化  

在確認電廠之空氣污染排放不會對環境造成嚴重之影響並符合相關法規規

定後，需進一步考量電廠之排放對於環境是否友善，此部分可由空氣污染排放

總量變化來進行考量。  

(1)新電廠設置  

燃煤電廠之設置若屬於新規劃方案，並位於經環保署核定空氣污染排放

總量並實施總量管制之工業區中，電廠之排放將以不超過工業區之總量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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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此部分之案例包括台電公司規劃設置於彰濱工業區之彰工電廠，及和平

電廠公司規劃設置於和平工業區之和平電廠。  

(2)舊電廠汰舊換新  

燃煤電廠若屬於舊電廠之更新計畫，由於機組汰舊換新，各污染物之排

放濃度將可大幅降低(例如：硫氧化物排放濃度將由 200 ppm 降至 30 ppm)，

但由於機組規模之加大，可能造成年排放總量增加之情形。為降低更新後電

廠之空氣污染排放對於環境之影響，除排放濃度之控制外，在舊電廠汰舊換

新案例中，將確認新電廠之各污染物年排放總量控制在與舊有機組相當之水

準，且此年排放總量之比較基準，除不可大於許可核定量(規劃最大量)外，舊

電廠之年排放總量係以實際年排放總量為基準進行比較。若無法達到規劃年

排放總量小於實際年排放總量之目標，將由其他減量方案進行排放規劃，包

括：A.以洗掃街方式減少粒狀污染物之排放量，改善三級防制區中之空氣品

質，B.由相同空品區中之電廠進行排放減量，減量額度供新機組增加之排放

量進行抵換。  

3.空氣污染防制技術之限制  

目前大型燃煤電廠規劃已考量裝設高效率之污染防制設備，故要達到「最

佳可行控制技術」規範之排放水準(50 ppm／50 ppm／31~32 mg/Nm3，依序為硫

氧化物／氮氧化物／粒狀污染物，以下順序同)並不困難，但近年環評審查已將

各污染物小時排放濃度之要求大幅提昇至 30 ppm／30 ppm／18 mg/Nm3，詳表 5

所示，並要求舊電廠在發電容量大幅增加下各污染物之年排放總量仍不能超出

舊電廠之實際排放量，電廠之排放規劃將需更審慎評估。其考量因子包括：設

備廠商之供應能力、操作穩定性及煤質條件，3 項條件息息相關。  

(1)硫氧化物之控制：目前商業化 FGD 之防制效率可達 97%之水準，而硫氧化物

主要由燃料中含硫份產生，故除煤質對於排放濃度有顯著之影響。在煤質含硫

份 1.0%、防制設備效率 96%之情況下，硫氧化物排放濃度可控制在 30 ppm 左

右；年排放濃度之控制則要由煤質含硫份調整進行。  



工業污染防治   第 105 期(Jan. 2008) 89 

(2)氮氧化物之控制：目前鍋爐皆已裝設 LNB，排放 NOx 濃度可降至 200 ppm(6% 

O2)，再加上後端以 SCR 進行排放濃度控制，小時排放濃度應可降至 30 ppm

之水準；年排放濃度控制可由防制設備效率提升來進行，但須避免氨逸散問題。 

(3) 粒 狀 污 染 物 之 控 制 ： 目 前 商 業 化 之 粒 狀 污 染 物 防 制 設 備 去 除 率 皆 可 達 到

99.8%，一般 FGD 系統亦可去除約 50%粒狀污染物，而粒狀污染物排放與煤

質灰份含量有關。在煤灰份含量 16%，加裝各項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後，粒狀

污染物排放濃度可控制在 20 mg/Nm3 以下；年排放濃度控制則要由煤質調整

進行。  

表 5  近年新(擴)建電廠各污染物排放規劃(96.12 止) 

其他公司  台電公司  
公司與計畫  

和電二期 2 龍風 1 彰工  林口 3 大林  深澳  
新(擴)建  新  建  新  建  更新擴建  

容量(MW)×機組數  717×2 800×2 800×2 800×3 800×4 800×2 
小時值  30 30 30 30 30 50 SOx 

(ppm) 年平均  22 30 28 28 - 30 
防制設備  石膏法  海水法 海水法  

小時值  30 30 30 30 30 30 NOx 
(ppm) 年平均  24 24 24 24 - 30 

防制設備  燃燒改進+LNB+SCR 
小時值  18 20 20 20 20 25 粒狀物

(mg/Nm3) 年平均  12 15 12 12 - 20 
防制設備  ESP 

總量條件  不增加工業

區既訂限值  新增  
不增加工

業區既訂

限值  

實際總量

不增加

(NOx) 

實際總量

不增加

(S/N) 

實際總量

不增加  

 

4.台電公司之因應及努力  

由評估結果顯示，以目前空氣污染防制技術，燃煤電廠空氣污染排放可符

合相關法規之要求，但面對環保審查要求的加嚴標準及排放總量限制，則需審

慎評估。目前台電公司已將規劃中燃煤電廠各污染物小時排放濃度降至 30 ppm

／30 ppm／20 mg/Nm3 之水準，並就技術可行性考量降低各污染物年平均排放

濃度。但除考量防制設備效率以外，因台電公司屬於國營事業，煤質取得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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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民營電廠般具有自主性，故仍藉由拌煤技術控制燃煤品質，以降低環境影響。 

台電歷年空氣污染防制績效方面，根據實際監測統計資料顯示，每發百萬

度電力的粒狀污染物排放量，已由民國 90 年的 37 公斤降至 95 年的 34 公斤；

硫氧化物由 827 公斤降至 533 公斤；氮氧化物由 661 公斤降至 460 公斤。而如

果與民國 78 年平均每百萬度粒狀污染物 745 公斤、硫氧化物排放 6,323 公斤、

氮氧化物 1,503 公斤的成績比較，粒狀污染物減少 95.4%，硫氧化物減少 91.6%，

氮氧化物減少 69.4%，降幅更明顯，詳表 6 所示。  

 

表 6  台電火力電廠歷年空氣污染改善績效指標  

實際排放值(公斤 /百萬度) 
年度  

粒狀污染物  硫氧化物  氮氧化物  

78 745 6,323 1,503 
90 37 827 661 
95 34 533 460 

78 至 95 年減量百分比  95.4% 91.6% 69.4% 

 

四、溫排水排放之水質影響分析 

燃煤電廠排放水，包括經廢水處理之生活污水、電廠廢水以及提供冷卻作用

所產生之溫排水。生活污水及電廠廢水的排放量一般來說約在 1,000 CMD 以下，

且處理至符合放流水標準後，會視電廠營運儘量回收再利用於綠地澆灌或系統補充

用水、煤倉灑水等雜用水，以節省水資源。故對承受水體而言，其排放量佔水體逕

流量比例低，污染濃度的增量也相當輕微，不致造成水質明顯變化及污染影響。  

而溫排水的排放量大，排入海域後的溫升問題也較受注意，且若採海水法進

行排煙脫硫，則就整體處理程序而言，溫排水會被視為作業廢水，排放後對承受水

體的水質影響也是值得探討的課題。因此以下就其可能影響及減輕對策，加以分析。 

1.溫排水排放之海域溫升影響  

(1)冷卻水汲取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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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力電廠的冷卻水用量頗大(約每秒數十噸以上)，若以生水做為冷卻水源

過於浪費，故台電公司的做法是將燃煤電廠設置於鄰近海岸地區，可就近引

取海水做為冷卻水，經冷卻作用後之溫排水再排放於海域。由於冷卻水取排

系統是位於同一個海域，因此在規劃冷卻水進水口的取水位置時，也需要將

溫排水出口之熱迴流影響因素納入考量，以避免取水區背景水溫較高而造成

溫排水總合溫度過高的情形發生。一般而言，將冷卻水的取、排水口儘量設

置於不同的海域位置，或規劃不同的取、排水深，即可有效避免熱迴流的影

響。  

(2)溫排水排放方式  

由於溫排水排放量大，溫度與海水背景水溫也有較明顯的差異，為降低

對海域溫升的影響，藉由適當的工程規劃來提高溫排水與海水的擴散混合效

應，是最直接有效的處理方式。就排放位置而言，將溫排水拉到較深的海域

排放，其擴散混合效果自然遠比岸邊排放要來得好，因此台電公司的燃煤電

廠，都配置有導流堤，將電廠溫排水排至較深的海域，參見圖 3 所示。除了

適當規劃溫排水排放位置之外，出口端的排放方式也是工程規劃重點。一般

溫排水出口端的排放方式有表面排放及潛式排放 2 種，表面排放即是以明渠

導流堤將溫排水自海域表面排放，潛式排放則是將出水端加以封口，溫排水

由導流堤尾端封口結構物底部所開的矩形孔道進行排放，如圖 4 所示。溫排

水採潛式排放方式，可控制適當的排水流速，增加與海水擴散混合效果，有

效降低海域溫升影響。  

 
 

 
 

圖 3  溫排水以導流堤導引至較深海域排放可增加擴散混合效果  



92 台灣燃煤火力電廠環評課題評析  

 

 

 

 

圖 4  溫排水潛式排放可降低海域溫升影響  

 

(3)海域溫升分析  

有關溫排水的溫升影響，環保署於「放流水標準」中訂有相關限值規定：

「放流水直接排放於海洋者，其放流口水溫不得超過攝氏 42 度，且距排放口

500 公尺處之表面水溫差不得超過攝氏 4 度。」。有鑑於冷卻水取排系統為火

力電廠之重要設施，且完工營運後若須再進行改善時亦相當繁複困難，因此

確保溫排水之排放可穩定符合放流水標準的溫昇規定，為台電公司規劃設計

冷卻水取排系統之優先考量因素。  

在溫升效應評估方面，一般而言溫排水排放入海域時產生之混合及擴散

現象，包括近域混合以及遠域擴散。近域混合係指溫排水與承受水體接觸時，

因自身動量而使溫水流團產生捲增效應達到混合作用，其時間與空間尺度大

約在數分鐘及數百公尺範圍內；遠域擴散係指溫水流團行進一段距離後失去

動力，此時則受背景亂流帶動及水體擴散效應而在廣大水域中造成溫升分佈

之變化，其影響時間大約在數小時到數天之間，距離則介於數百公尺到數公

里之間。由於近、遠域模式二者之機制及控制方程式均不同，台電公司基於

確保溫升未來運轉符合法規規定的優先考量，一般在進行模擬評估時係將二

者分別計算，然後將近域溫升與遠域溫升結果相加之綜合溫升作為指標，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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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採用較保守之方式來分析。且由於海流複雜多變，因此在模擬參數的設定

上，也會依海域環境特性選取較廣泛範圍的背景條件數值，以使模擬數據能

涵蓋不同環境背景狀況並包含最差情形下之結果，參見表 7 所示。  

 

表 7  溫排水近域溫升模擬背景條件範例  

模擬條件  配合灰塘設置之導流堤延伸至水深-10 公尺處排放，  
Q=200 m3/sec，△T=8℃，排放口水深 d= -10m 

潮位  
平均高潮位(M.H.W.L.)   +1.13 m 
平均潮位(M.W.L)       +0.75 m 
平均低潮位(M.L.W.L.)   +0.43 m  (內政部陸上水準系統) 

背景流況  Ua=2 cm/sec    Ua=25 cm/sec    Ua=50 cm/sec 

 

台電公司也進一步將模擬溫升數值與營運後的溫升實測數據進行比較分

析。依據台電公司運轉中之興達、台中、通霄等電廠其環評階段的溫升模擬

結果，與其 93 年至 94 年間距排放口 500 公尺表面溫升之實測數據加以比對

分析，參見表 8 所示，現有各火力電廠之溫升實測數據均低於模擬推估值，

顯示模式模擬結果均為保守的高估值，據此分析溫升對海域環境的影響，並

無低估之虞。  

 

表 8  火力電廠溫排水溫升實測值與模擬值比較  

0~1℃  1~2℃  2~3℃  3~4℃  
電廠  
名稱  發生  

次數  百分比  發生

次數
百分比  發生

次數
百分比

發生

次數
百分比

實測

總次

數  

實測

最大值

℃  

模擬  
最大值

℃  
通霄  80 98.8% 1 1.2% 0 0.0% 0 0.0% 81 1.39 1.40 
台中  39 27.3% 90 62.9% 12 8.4% 2 1.4% 143 3.18 3.59 
興達  81 51.9% 64 41.0% 11 7.1% 0 0.0% 156 2.55 3.60 
大林  119 76.3% 35 22.4% 2 1.3% 0 0.0% 156 2.41 3.00 
南部  140 89.7% 13 8.3% 3 1.9% 0 0.0% 156 2.40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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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溫排水排放之水質影響  

就一般程序而言，冷卻水僅導入冷凝器做為蒸氣冷卻之用，故溫排水性質

屬「未接觸冷卻水」，除因吸熱而有溫升之外，與背景海水性質並無差異。不

過目前市場上利用冷卻海水進行排煙脫硫的設備技術已相當成熟，台電公司後

續幾座電廠更新改建計畫(林口、大林等)也規劃採用海水法脫硫，此種污染防治

處理方式會將煙氣中的部份污染物吸附到溫排水當中，故針對採海水法脫硫之

溫排水排放的水質影響，以下亦加以分析探討。  

海水法脫硫係利用海水中含有鈣、鎂、碳酸鹽等天然鹼度當吸收劑，取部

份鍋爐冷卻海水與煙氣接觸，吸收煙氣中之硫氧化物(SO2)後，產生亞硫酸根離

子(SO3
2-)及氫離子(H+)。吸收 SO2 後之海水呈酸性，再與其他溫排水混合，並經

曝氣處理將 SO3
2-氧化成硫酸根離子(SO4

2-)，同時提高海水中之溶氧量，再經由

導流堤排入海域。由於海水與煙氣接觸時，也會將煙氣中部份污染物吸附下來，

故此一排放水之 SO4
2-、化學需氧量(COD，主要是未完全氧化之殘留 SO3

2-)、懸

浮固體物(SS)之濃度都將會略為增加，pH 值也會較背景海水略低。  

(1)pH 值影響分析  

採海水法脫硫，由於海水吸收了煙氣中的硫氧化物，經化學反應轉化為

SO4
2-，會消耗海水中的鹼度，因此自吸收塔所排出的作業廢水會呈酸性，在

排放前須經過 pH 中和作用及曝氣氧化程序，才能符合放流水標準。針對排煙

脫硫廢水的處理，台電公司規劃完整的 pH 中和及曝氣氧化程序，吸收塔排出

之廢水將先與其他冷卻海水混合，利用海水中天然鹼度進行 pH 中和作用，

提高 pH 值，減少化學藥品添加；其後再導入曝氣池，進行曝氣氧化，將亞硫

酸根離子氧化為硫酸根離子，降低水中 COD 濃度，提高溶氧量，並有助於 pH

中和作用更完全，參見圖 5 所示。  

而為進一步避免脫硫作業廢水的排放造成海水酸化影響，台電公司亦規

劃於必要時再適量添加鹼性藥劑，儘量提高排煙脫硫廢水之 pH 值。  

(2)SO4
2-、COD、SS 影響分析  

以台電公司目前推動中的林口、大林等電廠更新改建計畫為例，依據估

算結果，台電公司所採用的海水法脫硫處理程序，其最終自曝氣池所排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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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廢水中，硫氧化物所轉化的 SO4
2-濃度增量約 62 mg/l(海水背景濃度約

2,600 mg/l)、COD 濃度增量約 2 mg/l(海水背景濃度約 4~13 mg/l)、SS 濃度增

量約 1 mg/l(海水背景濃度約 2~30 mg/l)，其合成濃度與背景海域水質相較並

無明顯變化，且排出後再經廣大海域的擴散作用，其濃度增量影響更輕微。  

對於溫排水排入海域後之 COD 與 SS 的濃度增量，台電公司針對其濃度

之物理擴散(不考慮化學變化)亦進行模擬分析。依據相關模擬結果，COD 濃

度增量於距離排放口 1,000 公尺處約已降為 0.15~0.20 mg/l，距排放口 2,000

公尺處則僅約 0.10 ~0.12mg/l；SS 濃度增量於距離排放口 1,000 公尺處約已降

為 0.07~0.10 mg/l，距排放口 2,000 公尺處則僅約 0.05~0.06 mg/l，參見表 8 所

示。整體而言，採海水法脫硫所產生之作業廢水，其污染物濃度增量低，與

背景海域水質相較並無明顯變化，排出後再經擴散作用，對海域水質並無污

染影響。  
 

 

 

海水 冷凝

器  

其他冷卻海

水 

排煙脫硫海

水 

導流堤 海域 
曝氣池 

(中和氧化)

 

圖 5  台電公司規劃海水法脫硫排放水處理流程  

 

表 8  採海水法脫硫之排放水 COD 及 SS 模擬結果範例  

COD (mg/l) S.S (mg/l) 
排放濃度增量  

2.0 1.0 
位置  

個案範例     濃度增量  
距排放口

1,000 公尺  
距排放口

2,000 公尺

距排放口

1,000 公尺

距排放口

2,000 公尺  
林口電廠更新擴建計畫  0.15 0.12 0.07 0.06 
大林電廠更新改建計畫  0.20 0.10 0.10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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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煤灰再利用及處置 

燃煤電廠產生之煤灰再利用及處置，向來為環評重要課題，處理方式則為

加強再利用，無法利用部份則可填海造地並做為電廠未來用地，分述如后。  

煤灰分為飛灰與底灰，其相關資源化再利用方式與技術皆已多元化並已成

熟。煤灰再利用途徑相當廣泛，主要包括河海堤防 /消波塊工程、廢棄物固化 /

穩定化處理、肥料及土壤改良等農業利用、輕質骨材等建材利用、道路級配料

之基底鋪設利用、低強度回填料利用、水泥摻配及混凝土使用等。  

其中，飛灰因具有卜特蘭之性質，最常應用於水泥與混凝土的添加物，一

般在卜特蘭水泥中煤灰的取代量為 15～25%，在巨積混凝土中甚至更高；飛灰

可使混凝土增加許多有利的性質，如改善工作度、減少浮水、降低水化作用所

產生之水化熱，並增加製品的後期強度。底灰的化學成分與飛灰相似，然其鐵、

硫含量較飛灰為高，粒徑亦較粗，故僅用於煤灰品質要求較低之填土及道路工

程級配等用途；此外，底灰亦可再利用於農業方面，對於粘質土壤有減少穿刺

阻力、增加疏水性與通氣性質等土壤改良之正面影響。  

台電公司係屬國營事業，依據「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種類及管理方式」

之第三項〝煤灰再利用管理方式〞，有如下之規定：  

1.事業廢棄物來源：燃煤發電廠及燃煤鍋爐產生之飛灰及底灰。  

2.再利用用途：水泥原料、建材原料、混凝土添加料、工程填地材料、製磚材料、

人工骨材。  

3.再利用機構之主要產品為水泥、預拌混凝土、磚、人工骨材、建材或其他相關

產品；但再利用於工程填地材料者，不受上列之限制。  

4.再利用於工程填地材料者，應由主辦單位或廠商檢具工程核准使用煤灰文件，

向煤灰產生者取用。  

此外，前述管理方式要求再利用產品應符合國家標準、國際標準或該產品之

相關使用規定。至於台電燃煤電廠早在民國 70 年以前，即已免費供應飛灰及底灰

予水泥業、預拌混凝土業、磚窯業、漁礁製造業等，至 78 年前後，飛灰及底灰資

源再利用技術均已成熟，部分並已商業化而受到肯定，成為廢棄物交換商品。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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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燃煤電廠多將灰倉收集飛灰採公開標售方式提供外界利用，底灰則先送至集灰

倉儲存，再以卡車運送至灰塘；至於無法資源化再利用之煤灰，則運送至灰塘處置。

有關飛灰及底灰資源再利用之相關技術與方式，可參考表 9 所示。  

再利用流向方面，依據行政院環境保護署事業廢棄物申報系統，煤灰廢棄物

代碼為 R-1101，屬公告可回收再利用之廢棄物種類，煤灰成份中約有 80~90%屬飛

灰，可作為水泥添加使用。其餘為底灰，因其粒徑較粗，多作為級配鋪設使用；此

外，底灰的化學成分雖與飛灰相似，然其鐵、硫含量較飛灰為高，粒徑亦較粗，且

國內燃煤電廠多以海水為系統用水，致底灰之含氯量偏高，造成再利用率偏低，故

僅用於品質要求較低之填土及道路基底工程級配等用途。此外，底灰亦可再利用於

農業土壤改良，對於粘質土壤有減少穿刺阻力、增加疏水性和通氣性質等效益。  

煤灰再利用機構多為預拌混凝土廠，佔煤灰收受量 69%；其次為水泥廠佔

25%；最後為中聯爐石處理資源化股份有限公司，收受量為 6%，詳圖 6 所示。  

 

中聯爐石 

6% 

預拌混凝土廠 

69% 

水泥廠 

25% 

 

圖 6 國內煤灰再利用機構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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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煤灰再利用技術  

名稱  原理、流程  對象  技術成熟

度與實績
特點（含應用限制）  

製成飛灰

水泥  

代替水泥原料（粘

土）或熟料使用。 飛灰  成熟  
1.可降低製作成本、減少水泥原料開採。 
2.電廠煤灰燒失量已要求控制在 5％以下，

可符合 CNS3036 之煤灰燒失量要求。 

飛灰混凝

土製品  

利用飛灰之波索

蘭性質，取代部分

水泥或細砂添加

於混凝土中拌合。

飛灰  成熟  

1.減少水泥添加，且具有改善工作度、減

少泌水、降低水化熱及增加後期強度等

優點。  
2.應注意初期強度減弱及混凝土中性化

問題，故飛灰含量有一定限值。  

結構性及

流動性回

填材料  

應用擋土牆、管槽

回填及廢棄地下

結構物封填。  飛灰  成熟  

1.對回填材凝結時間及抗壓強度影響極

微。  
2.混凝土砂漿流動性佳，特別適用於出入

不易之施工地區。  

河海工程

築堤及人

工魚礁  

運用次級飛灰作

為築堤材料、消波

塊或人工魚礁。  飛灰  成熟  

1.具有優良之抗氯鹽及硫酸鹽特性，可增

加堤防及魚礁之耐久性。  
2.國內外已有實例證明與海洋生態相容

性。  

築路工程

應用  

作為道路底層材

料路基穩定化處

理及瀝青混凝土

之填縫料。  
飛灰  成熟  

1.用在剛性路面時，具有膨脹收縮小，抗

彎強度高，施工容易等優點。  
2.柔性面路使用時，可替代石灰、石粉，

具有滑潤填縫效果，使瀝青混凝土更加

密實。  
製磚之利

用  
製作燒結、隔熱、

陶瓷及混凝土磚。
飛灰  成熟  1.製磚有質輕、強度高、耐火、隔音等優點。 

2.取代部份昂貴的粘土，降低產品價格。 

廢棄物處

理利用  

用作液態廢棄物

吸收劑或併同石

灰、水泥作為廢棄

物安定化材料。  

飛灰  成熟  

1.利用飛灰波索蘭反應進行「似水泥固

化」，能有效固化廢棄物。  
2.固化試體確能達到法規要求之強度及

TCLP 溶出標準。  

農業利用  

改良酸性土壤及

製作矽酸鉀肥料。
飛灰  成熟  

1.對礫、砂質土壤保水和養分保持有改

善。  
2.須注意是否造成某些元素在土壤中受

抑制或過量累積等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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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原理、流程  對象  技術成熟

度與實績
特點（含應用限制）  

飛灰輕質

骨材  

以飛灰為原料，做

成燒結型及冷結

型骨材。  
飛灰  成熟  

1.產品品質本土化與國外進口骨材無異。 
2.飛灰輕質骨材質輕，在預鑄、運輸、加

工、裁切、吊裝上費用可降低。  
築路工程

使用  
冷拌瀝青骨材與

公路基底穩定材。
底灰  已商業化

1.底灰粒徑較粗，可替代砂石作為道路級配。 
2.已證實底灰在路基穩定化有良好功效。 

結構性回

填材料  

建築物基礎回

填、廢棄地下結構

物回填之材料。  
底灰  已商業化

1.已證實用在基礎回填時，底灰中之無機

物質不會影響環境。  
2.要求品質不高，底灰於成本上較優於飛灰。 

農業利用  
用作土壤改良、農

作物防霜，以及特

殊肥料等用途。  
底灰  已商業化

1.底灰因有良好之透氣性及透水性，當作

土壤改良資材相當適合。  
2.防霜作用，尚未實際運用於田間試驗。 

 

六、結    語 

溫室氣體減量及空氣污染控制為燃煤火力電廠最重要之環評課題，而溫室氣

體減量更為全國及全球性之環境議題，台電公司除持續降低影響外，未來則將配

合政策引進更先進的溫室氣體減量及空氣污染控制技術，有效做好環保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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